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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傳　　真：(02)85906065

聯絡人及電話：邱靖雲(02)85906632

電子郵件信箱：sachiu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社會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0813704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制度，建請對所屬從事社會工作專業

執行業務人員之職稱以社會工作人員（師）稱之，請查照

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及業務年資審查小組第77次委

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本部配合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

考試規則相關規定，訂定「辦理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及從事

社會工作業務年資審查要點」、設置「衛生福利部社會工

作實務經驗及業務年資審查小組設置要點小組」，辦理社

會工作年資審查工作。

三、社會工作師法自86年公布施行迄今已逾20年，惟據審查委

員會反映，申請本部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及業務年資審核認

定，工作職稱非為社會工作員者仍具一定比例，致本部社

會工作年資審核困難。

四、依據社會工作師法第12條：「社會工作師執行下列業務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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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為、社會關係、婚姻、家庭、社會適應等問題之社

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。二、各相關社會福利法規所定之保

護性服務。三、對個人、家庭、團體、社區之預防性及支

持性服務。四、社會福利服務資源之發掘、整合、運用與

轉介。五、社會福利機構、團體或於衛生、就業、教育、

司法、國防等領域執行社會福利方案之設計、管理、研究

發展、督導、評鑑與教育訓練等。六、人民社會福利權之

倡導。七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認定之領域或業務。」

五、為利社會工作專業制度推動，確保社工專業人員與實際工

作之名實相符，請貴單位對所屬從事前開社會工作專業執

行業務人員之職稱，以社會工作人員（或社會工作師）稱

之。

正本：內政部移民署、法務部矯正署、教育部、國防部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國軍退

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、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

衛生局

副本：考選部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本部長期照顧司

部長 陳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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